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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工作的报告 

1992年6月30日 

葡萄牙常驻联合国代表 

给秘书长的信 

谨附上1992年6月30日在里斯本和布鲁塞尔发表的欧洲经济共同体及其成员国 

关于预防性外交的声明英、法文本(见附件）。 

请将本信及其附件作为大会暂定项目表项目10的文件分发为荷。 

葡葙牙常驻联合国代表 

大使 

费尔南多‧雷诺(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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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1992年6月30日欧洲经济共同体 

就联合国秘书长关于预防性外交的报告 

所发表的声明 

欧洲经济共同体及其成员国欣见联合国秘书长根据安全理事会首脑会议1992年 

1月31日通过的声明所发表的关于预防性外交、建立和平与维持和平的报告，a它可 

为联合国会员国进行深入思考提供十分宝贵的基础。 -, 

软洲经济共同体及其成员国十分重视预防性外交的政治意义，并认为可挖掘 

《联合国宪章》的潜力，以便更加深入和有效地利用其在早期阶段消除潜在冲突的 

能力。在这方面，欧洲经济共同体及其成员国欣见关于扩大联合国在预防冲突、寻 

求谈判及持久解决办法和维持和平方面活动的呼吁，以及关于加强与区域组织合作 

的呼吁。 

欧洲经济共同体及其成员国重申它们对《联合国宪章》的承诺，并期待着在适 

当的讲坛上就秘书长报告进行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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